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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選民登記制度的反對機制  

 
 

目的  
 
  本文件闡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就政府
當局建議檢討選民登記制度的反對機制所作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的反對通知書數目大增  
 
2.  在 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，選舉事務處接獲的反對通知書
數目大幅增加。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所接獲的申索
／反對個案宗數和涉及的選民人數載述如下：  
 

選民登記 

周期 

申索個案 反對個案 

宗數 涉及選民人數 宗數 涉及選民人數 

2011 0 0 3 86 
2012 8 8 1 1 
2013 1 1 0 0 
2014 0 0 0 0 
2015 0 0 49 1 45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 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的臨時選民登記冊公眾查閱期內接獲的各類反
對個案所涉及的選民人數：  

 

反對原因  涉及的選民人數  

(a) 有關選民並非在登記地址居住  307 
(b) 登記地址的資料錯誤  156 
(c) 資料不完整、商業或疑似非住宅的登記地址  117 
(d) 一戶多人多姓的登記住址  649 
(e) 已拆卸或空置待清拆的建築物單位  160 
(f)  其他 (例如懷疑在未經同意下 "被登記 "、懷疑重複登
記、選民已去世等 )  

62 

選民總數  1 4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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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反對通知書數目大增，令公眾關注下列

選民登記事宜：  
 

(a) 更新選民登記資料的限期需作檢討 2 
 

申請更新登記資料的限期應提前至發表臨時選民登

記冊之前，以便更新登記資料的申請可全部反映在

臨時選民登記冊，讓公眾查閱。  
 

(b) 懷疑有人假冒選民提交選民登記資料  
 

有建議認為，新登記選民及現有選民在提交新申請

或更新住址時，必須同時提供住址證明。  
 

(c) 登記資料不正確  
 

有建議認為，選舉事務處應加強與其他政府部門核

對登記地址的工作，以確保登記資料正確。此外，

選舉事務處應改善和優化資料輸入的工作。  
 

(d) 涉及安老院舍的個案  
 

對於有投訴指稱某些居於安老院舍的長者可能在未

經他們本人同意下被冒名登記為選民，選舉事務處

應採取措施處理。  
 

(e) 虛報選民登記資料的刑罰  
 

有意見認為，虛報選民登記資料的刑罰應予提高，

以加強阻嚇性。  
 

(f) 需要更多時間處理選民登記申請及申索和反對個案  
 

選舉事務處在發表臨時選民登記冊前只有 29 天時
間處理新的選民登記申請。有意見認為應延長上述

時段，以便選舉事務處有更多時間進行所需的查核

工作。此外，有意見認為，在提出反對的限期與完

成聆訊的限期之間的時段應進一步延長，讓選舉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當局已修訂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 (第 541 章 )下的附屬法例，把更改

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提前至與新登記申請的法定限期一致，以及改以平

郵方式發出所有查訊信件及通知書。有關的附屬法例於 2016年 1月 22日
刊登憲報，並於 2016 年 1 月 27 日提交立法會，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
處理。相關的修訂規例於 2016 年 3 月 18 日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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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處有足夠時間調查上訴個案，審裁官亦有足夠時

間進行聆訊和處理覆核個案。  
 

(g) 懷疑有人濫用反對機制  
 

有意見關注到有人濫用反對機制，在未有充分理據

的情況下提出反對。另有建議認為，個案經選舉事

務處調查後，若證實相關選民的登記住址正確，可

以不需要交由審裁官進行聆訊。  
 
4.  為處理上述事宜，政府當局於 2015 年 9 月表示有意檢討
現行選民登記制度。  
 
 
由 2015 年年底至 2016 年年初進行的公眾諮詢工作  
 
5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5 年 11 月 26 日發表《優化選民
登記制度諮詢文件》 ("《諮詢文件》 ")作公眾諮詢，諮詢期至
2016 年 1 月 8 日結束。有關的諮詢事項及建議措施摘要載於
附錄 I。政府當局就檢討反對機制提出的建議措施載於附錄 I
第 (e)至 (h)項。  
 
6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6 年 1 月 21 日發表《優化選民
登記制度諮詢報告》 ("《諮詢報告》 ")，載列在公眾諮詢工作期
間所收到的意見，並闡述在考慮所收到的意見後，政府對各項建

議措施的立場。《諮詢報告》已於 2016 年 1 月 21 日發給委員。 
 
關於就反對機制提出的建議措施的意見  
 
7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在公眾諮詢工作期間所收到的意見當

中，較多意見支持在法例訂明反對者有舉證責任，以及要求反對

者出席聆訊。此外，大部分所收到的意見支持在選舉事務處網站

上載反對個案的資訊，以及賦權選舉事務處處理不具爭議的反對

個案。政府當局會小心研究如何制訂有關的立法和行政安排以落

實這些措施，務求在適當時候推行這些措施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就檢討反對機制進行的討論  
 
8. 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特別會議上，討論
選民登記事宜和政府當局就檢討現行提出的方向。事務委員會亦

曾在 2015 年 12 月 21 日的會議上，討論《諮詢文件》。委員就
檢討反對機制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，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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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索及反對的機制  
 
9. 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在 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，反對個案所
涉及的選民多達 1 451 人。他們籲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，以防反
對機制被濫用。他們建議，當局應規定反對者在提出反對時，必

須提出具體證據。部分委員亦認為，在現行的反對機制下，一旦

有人針對某選民提出反對，即使沒有充分理據，有關選民仍然必

須出席聆訊，做法有欠公允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指出，在 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，選舉事務處接
獲的反對通知書數目大幅增加，反對個案所涉及的選民數目亦由

2011 年選民登記周期的 86 人，躍升至 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的
1 451 人 (2013 年及 2014 年沒有反對個案 )。政府當局察悉，部分
市民亦建議把提出反對的門檻提高，防止出現濫用情況。然而，

部分委員強調，在選民登記制度中，公眾查閱和現行的申索及反

對機制對於防止 "種票 "十分重要。他們認為，批評反對者濫用反
對機制的意見有欠公允。然而，這些委員同意，個案經選舉事務

處調查後，若證實相關選民的登記住址正確，可以不需要交由審

裁官進行聆訊，以盡量減少對有關選民的影響，同時避免加重司

法機構的工作量 3。  
 
11.  對於政府當局建議在選舉事務處網站上載包括反對者

姓名的反對個案資訊，部分委員表示反對，並認為這項建議安排

可能會對反對者造成壓力，令人對提出反對卻步。他們要求政府

當局提供數字和理據，以證明現時的反對機制是否有機會被

濫用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在 2015 年選民登記周期，反對個案涉及
的選民共有 1 451 人。審裁官進行聆訊後，接納對當中 299 名選
民提出的反對 (該等選民其後在選民登記冊上被剔除 )；其餘涉及
1 152 名選民的反對個案則不成立，有關選民的登記身份予以維
持。政府當局表示，據悉部分反對個案並無提出充分理據，有關

的反對者亦無須出席聆訊作出陳述。有鑒於此，政府當局建議檢

討反對機制。  
 
反對者有舉證責任  
 
13. 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有責任檢討反對機制，藉此堵塞

漏洞，並防止反對者在沒有掌握充分資料或沒有理由懷疑的情

況下，濫用反對機制。然而，部分其他委員質疑政府當局為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根據現行的法定程序，選舉登記主任必須把有關的反對通知書交由審裁

官作出聆訊及判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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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在法例訂明反對者有舉證責任。他們認為，反對者實際上

難以進行調查和提出反對證據，因為他/她可能需要為此進入他

人的單位。該等委員認為，合理的做法是只規定反對者須就其

懷疑提出合理理由，而非要求反對者自行調查舉證。  
 
14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初步認為有理由在法例訂明反對者

有舉證責任，以及要求反對者出席聆訊，藉以協助審裁官進一步

了解其反對理由。反對者為解釋其反對理由而提供的資料亦可協

助選舉事務處進行聆訊前的調查，並有助審裁官作出判定。政府

當局表示，此建議如獲採納，在立法過程中可就旨在落實建議的

相關修訂進一步討論其具體措辭。  
 
 
近期發展 
 
15.  政府當局將在 2017 年 2 月 23 日的事務委員會下次會議
上，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選民登記制度下的反對機制的建議未來

路向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6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，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
網站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2 月 17 日  



 

 

 

第五章：徵詢意見 

 

5.01  政府就以下事宜和建議措施諮詢公眾意見－ 

 

有關選民登記及查核安排 

 

(a)  把更改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提前，至早於臨時選

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發表，與新登記的法定

限期看齊(第 4.02至 4.06 段)； 

 

(b)  改以平郵方式發出所有查訊信件及通知書(第

4.07 至 4.09段)； 

 

(c)  進一步完善查核安排，加強與其他政府部門核對

地址資料。例如: 與屋宇署加強聯繫以取得已拆

卸或空置待清拆的建築物的最新名單；以及探討

向市區重建局索取已完成收購及住戶完成搬遷

的樓宇的最新資訊。選舉事務處亦會改善資料輸

入的工作，以提高準確性。另外，我們可探討將

來選舉事務處與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協會進行全

面資料核對時，同時核對相關選民的地址資料是

否正確；在研究此建議的可行性時，我們將徵詢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意見(第 4.10 至 4.12

段)； 

 

有關選民登記罪行的刑罰 

 

(d)  提高在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例》(第 541 章)的附

屬法例下，有關選民登記作出虛假聲明的罪行的

刑罰，由現時最高罰款 5,000元及監禁 6 個月，

提高至最高罰款 10,000 元及監禁 2 年，以加強

阻嚇作用(第 4.18至 4.20 段)； 

 

 

 

附錄 I 



 

2 

 

檢討反對機制 

 

(e)  在法例訂明提出反對的人士的舉證責任，而且除

非其提出的證據獲審裁官信納，否則載於臨時選

民登記冊上的遭反對選民的登記須判定為有效

(第 4.21 至 4.22段)； 

 

(f)  在法例訂明要求提出反對的人士必須出席由審

裁官進行的聆訊(第 4.21 至 4.22段)；  

 

(g)  選舉事務處在網頁上載反對個案的資訊，包括聆

訊日期及時間、反對者及被反對的選民的姓名

(第 4.21 至 4.22段)； 

 

(h)  把不具爭議的反對個案改為毋須由審裁官作出

聆訊，而是由選舉事務處尋求審裁官書面批准更

正選民資料 (第 4.23 段)； 

 

處理反對個案的時限 

 

(i)  研究應否延長審裁官進行聆訊的時限，包括預留

更多時間讓選舉事務處及審裁官處理反對個

案、進行聆訊和覆檢。不過，由於這建議可能牽

涉將選民登記申請/更新登記資料的截止日期進

一步提前，我們需要考慮建議對選民登記限期的

影響，尤其是選民登記冊內的資料的更新程度，

以及所涉及的法例修訂(第 4.24至 4.25 段)；及 

  

住址證明 

 

(j)  在申請人提交新登記或更改登記資料申請時，要

求申請人須同時提供住址證明，以協助核實選民

的身分。另外，我們亦會考慮在選民登記表格的

設計上，要求選民填寫一些有用資料(例如申請



 

3 

 

更改住址應填寫之前的登記住址)以協助核實之

用(第 4.26 至 4.29 段)。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5 年 11 月 26 日發表的《優化
選民登記制度諮詢文件》  



附錄 II 
 

檢討選民登記制度的反對機制  
 

相關文件  
 
 

委員會  會議日期  文件  

政制事務委員會  2015年 9月 30日  
(議程項目 I) 

議程 

會議紀要 

 
 2015年 12月 21日

(議程項目 III) 
議程 

會議紀要 

 
 -- 《優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報

告》 
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2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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